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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出险时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 

 

摘要：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投保人在事故中如果是受害人，享有针对加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其可以选

择直接向加害人索赔，也可以选择向保险人索赔。在选择后者时，不通知保险人也未尝不可，只要投保人

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报案，妥善处理赔偿事宜，并未对保险人造成任何不利和损害。本文认为出险时投保人

的通知义务并非法律的强制性条款，但保险人往往利用自身优势制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加重投

保人的责任。因此，我国《保险法》应该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基础上，增加明确规定通知迟延

的法律后果的条款，以减少纠纷，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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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 ，应当及时通知保

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

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

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

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

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

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

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

条第 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

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

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

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

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

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

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

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

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

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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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

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

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

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 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

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

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

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 6条第 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

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

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

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

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

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 657条第 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

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

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 983条第 4款规定：“如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

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 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

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

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

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

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

定，可以在第 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

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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